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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项目审批是行政服务中心人力资源窗口审批行政服务项目。为做到依法行政，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理效率，保证办理服务质量，特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贯彻了DB32/T1544-2009 《行政服务中心服务规范》、《劳动法》有关规定要求。
本规程参照了GB/T24421.3-2009《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三部分：标准编写》有关规定编写。
本规程由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提出，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窗口负责起草。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阳峻绯
本规程于2011年12月22日发布，于2012年1月16日起实施。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职业技能

鉴定机构设立审批办理规程

1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审批的承办部门、法律依据、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办理结果、收费项目依据及收费标准等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镇江市行政区域内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项目审批事项的申请办理。

2法律依据

《民办教育促进法》
《劳动法》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规则》 
3要求

3.1 承办部门

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人社局窗口

申办电话：88983018  85340338
投诉电话：88983011
网站地址:http://xzfwzx.zhenjiang.gov.cn. 
3.2 受理条件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在本地区范围内面向社会申请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条件如下：

1、以社会组织名义举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社会组织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拥有与其培训项目相适应的合法财产，其合法财产中的非国有资产份额不得低于总资产的三分之二。
2、以个人名义举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举办者、拟任法定代表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市属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审批：申请人必须具备：
3.2.1具有与所鉴定工种（专业）及其等级或类别相适应的考核场地和设备；
3.2. 2 具有与所鉴定工种（专业）及其等级或类别操作技能考核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检测仪器；
3.2.3 有专（兼）职的组织管理人员和考评员；
3.2.4 有完善的管理办法。
3.3 申请材料
3.3.1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应提交以下材料：

1、《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申办报告》一份； 

2、《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审批表》三份；
3、举办者的资格证明材料一份(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学历、职称证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法定机构出具的用于办学的固定资产评估报告、注册资金验资报告和证明一份； 

5、办学场所所有权证书复印件(属租赁的，应出具出租方所有权证书，并提供租赁合同)；
6、满足教学和技能训练需要的主要设施、设备的清单及发票复印件；
7、学校章程、发展规划和各项管理制度；
8、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
9、学校董事会成员名册（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三分之一以上人员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的证明材料；
10、校长身份证、职称（资格）证、上岗证、学历证书复印件和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证明，聘用协议书；
11、教学管理人员身份证、职称（资格）证、学历证书复印件和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证明，聘用协议书；
12、职业指导人员身份证、职称（资格）证、学历证书复印件和相关工作经历证明，聘用协议书；
13、财务管理人员身份证、资格证书复印件，聘用协议书；
14、教学人员名册、身份证、职称（资格）证、学历证、教师上岗资格证复印件，聘用协议书。
*有关证照、证书、证件除了提交复印件供备案外，申办者还必须提供相应原件供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对
3.3.2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审批应提交以下材料：
--市职业技能鉴定所、站审批表；

-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所站申请表。
3.4 办理程序

3.4.1受理
由窗口受理人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材料不全，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材料。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不予办理，由受理人员说明理由，发不予受理通知书。材料符合要求，发受理通知书。

3.4.2勘察

由职业能力建设处工作人员现场勘察审核。
3.4.3审核
由行政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核。

3.4.3审批
报分管负责人审批，对行政许可证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

3.4.4发决定书
由窗口工作人员为获得行政许可证申请人发放许可决定书，若不予许可，发不予许可决定书。
3.5 办理时限和办理结果

3.5.1符合核准决定的，受理单位在30个工作日内发放行政许可证（现场勘察时间不在承诺时间范围）。

3.6 收费项目依据及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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